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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年度股东会会议须知 

为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现就会议须知通知如下，请参加本次大会的全体人员自觉遵守。 

一、全体参会人员应以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

效率为原则，自觉履行法定义务。 

二、大会设秘书处，负责会议的组织工作，协调处理相关事宜。  

三、为保证本次现场会议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除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以下简称“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及

公司董事会邀请的人员以外，公司有权依法拒绝其他人员入场，对于干扰大会

秩序、寻衅滋事和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公司有权予以制止并报告有关部

门查处。  

四、股东参加本次现场会议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权利。  

五、股东需要在大会发言的，应于会议开始前十五分钟在秘书处登记；登

记发言的人数原则上以十人为限，超过十人时安排持股数最多的前十名股东依

次发言。股东或其代理人在发言前，应先介绍自己的身份、所代表的股份数额

等情况，然后发表自己的观点。发言时间一般不超过五分钟，股东不得无故中

断大会议程要求发言。股东及代理人发言应围绕本次大会所审议的议案，简明

扼要。  

六、在议案审议过程中，股东及代理人临时要求发言或就有关问题提出质

询的，须举手向大会申请，并经大会主持人许可后方可发言或提出问题。主持

人可安排公司董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回答股东提问。股东提问内容与本次股

东会议题无关或涉及公司商业秘密的，公司有权不予回应。议案表决开始后，

大会将不再安排股东及代理人发言。  

七、本次大会的议案采用现场记名方式投票和网络投票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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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

股东对表决票中各项议案发表以下意见之一来进行表决：“同意”、“反对”

或“弃权”。现场会议中，对未在表决票上表决或多选的，以及错填、字迹无

法辨认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计为

“弃权”。网络投票的记票方式参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  

八、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对各项议案表决后，请将表决票及时投入投票箱

或交现场工作人员，以便及时统计表决结果。大会秘书处及时统计表决结果，

由股东代表及见证律师参加监票和清点工作。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进行合并统

计后作出本次大会决议并公告。  

九、公司聘请见证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并出具法律意见。 

十、出席会议者的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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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年度股东会会议议程 

一、会议时间： 2026 年 5 月 13 日(星期三)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 年 5 月 13 日(星期三)上午 9:30；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

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

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二、会议地点：广州市黄埔区开创大道 728 号保利中创孵化器 3号楼 212 室

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通过上述

系统行使表决权。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表决

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参会人员： 

1、截至 2026 年 5 月 6 日（星期三）下午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五、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林瑞荣先生。 

六、会议主要议程： 

1、主持人宣布本次股东会会议开始； 

2、宣布会议出席人员情况； 

3、宣读会议须知； 

4、审议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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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议案内容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 

2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 公司 202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 公司独立董事 2025 年度述职报告 

5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利润分配的方案 

6 关于聘任 2026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7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全资孙公司向银行申请融资额度提供担保的议

案 

8 公司 2025 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报告 

9.00 关于确认公司 2025 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9.01 确认董事长林瑞荣 2025 年度薪酬 

9.02 确认董事江胜宗 2025 年度薪酬 

9.03 确认董事刘焕章 2025 年度薪酬 

9.04 确认董事方业纬 2025 年度薪酬 

9.05 确认董事蔡瑞珍 2025 年度薪酬 

9.06 确认董事林仁宗 2025 年度薪酬 

9.07 确认独立董事何志儒 2025 年度薪酬 

9.08 确认独立董事黄颖聪 2025 年度薪酬 

9.09 确认独立董事杨胜刚 2025 年度薪酬 

9.10 确认独立董事何贤波（离任）2025 年度薪酬 

10 关于制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累积投票议案 

11.00 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1.01 关于选举林瑞荣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02 关于选举江胜宗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03 关于选举王泉仁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04 关于选举方业纬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05 关于选举蔡瑞珍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00 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2.01 关于选举李运鞭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2.02 关于选举王有柱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2.03 关于选举杨胜刚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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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股东现场发言、提问； 

6、现场投票表决，推举股东代表及见证律师进行监票、计票； 

7、统计、宣布现场投票表决结果； 

8、宣布现场会议休会，等待下午网络投票结果； 

9、待网络投票结束后，公司将根据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

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表决情况对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情况合并统计，并公

告； 

10、律师出具法律意见； 

11、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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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已经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公告。年报摘要详见中国证监

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公告。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董事会审议通过。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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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关于公司 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一、公司 2025 年度主要经营情况 

2025 年度，公司主要从事电子级环氧树脂、覆铜板两大类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076,276,159.24 元，同比上年度增长

43.4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371,650.01 元，同比上年度下

降 30.10%,其中环氧树脂业务方面实现净利润 24,227,695.79 元；覆铜板、半固

化片业务方面实现净利润 11,143,954.22 元。 

2025 年末公司资产总额 57.01 亿元，同比增加 23.79%；归属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 34.55 亿元，同比增加 0.37%；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3%，同比减少

0.44 个百分点；每股净资产 3.05 元，同比减少 1个百分点；资产负债率 39.39%，

同比增加 14.14 个百分点。 

二、董事会 2025 年度日常工作情况 

1、董事会召开情况 

2025 年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开董事会会议，

对公司的各项重大事项，进行了认真研究和科学决策。全年共召开 9次董事会会

议，共计审计议案 36 项，全体董事对提交董事会审议的议案均未提出异议。 

具体审议情况如下： 

时间 届次 会议内容 

2025 年 4 月 22

日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关于公

司 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关于公司 2024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公司 2024 年度财务决

算报告》、《公司 2024 年日常/偶发关联交易执

行及 2025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估的议案》、《公司

2024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关于公司审计

委员会 2024 年度履职报告》、《关于公司独立董

事 2024 年度述职报告》、《关于公司 2024 年度

利润分配的预案》、《关于聘任 2025 年度财务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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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关于为全资

子公司、全资孙公司向银行申请融资额度提供

担保的议案》、《公司 2024 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

际使用情况报告》、《关于确认公司 2024 年度董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关于补选公

司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补选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聘

请江胜宗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

请林仁宗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

聘请萧志仁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关于制订

〈舆情管理制度〉的议案》、《董事会关于独立董

事独立性情况评估专项意见的议案》、《关于

2024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履职情况评估的议案》、

《关于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 2024

年度履行监督职责情况的议案》、《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的议案》、《关于召开 2024 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议案》。 

2025 年 4 月 28

日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5 年第一季度报告》。 

2025年5月7日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子公司珠海宏昌电子材料

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2025 年 5 月 26

日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香港宏昌向子公

司珠海宏昌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2025 年 8 月 25

日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

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5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

要》、《公司 2025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2025年 10月 20

日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暨修订〈公司章

程〉的议案》、《关于修订、制订公司部分治理制

度的议案》、《关于召开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议案》。 

2025年 10月 29

日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

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5 年第三季度报告》。 

2025年 12月 22

日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

的议案》。 

2025年 12月 30

日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2、股东会召开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召

集、召开股东会，并聘请律师对股东会的合法性出具《法律意见书》，保证所有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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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对公司重大事项的知情权、参与权和表决权，确保所有股东享有平等地位，保

证了股东会的合法有效性。报告期内，公司共召开 2次股东会，采用网络与现场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所审议的 16 项议案均获得通过。会议程序合规有效，公司董

事会认真执行了股东会的各项决议。 

具体审议情况如下： 

 

会议届次 召开日期 

决议刊登的指

定网站的查询

索引 

决议刊登的

披露日期 
会议决议 

2024 年年度股

东大会 

2025 年 5 月

14 日 

上交所网站公

司 2025-024 号

公告 

2025 年 5 月

15 日 

本次会议共

审议通过 14

项议案，不存

在否决议案

的情况。具体

内容详见公

司刊登于上

交所网站的

相关公告。 

2025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 

2025 年 11 月

6 日 

上交所网站公

司 2025-041 号

公告 

2025 年 11 月

7 日 

本次会议共

审议通过2项

议案，不存在

否决议案的

情况。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

刊登于上交

所网站的相

关公告。 

3、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履职情况 

公司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5 年度，各专门委员会

严格依据公司董事会所制订的职权范围及各专门委员会的议事规则规范运作，就

专业性事项充分发挥技能及管理经验，为董事会的决策提供了积极有效的支撑。

会议召开情况如下： 

（1）、审计委员会召开情况： 

时间 届次 会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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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4 月 22

日 

第六届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公司

2024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关于聘任 2025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 2024 年日常/偶发关联交易执行及 2025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估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审计委员会 2024 年

度履职报告的议案》、《公司 2024 年募集资金存

放与实际使用情况报告》、《关于聘请萧志仁先

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公司 2024 年第

四季度审计计划执行情况及发现问题报告的议

案》、《公司 2024 年度内部审计报告及 2025 年

度内部审计工作计划的议案》、《关于 2024 年度

会计师事务所履职情况评估的议案》、《关于对

会计师事务所2024年度履行监督职责情况的议

案》、《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2025 年 4 月 28

日 

第六届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5 年第一季度报告》。 

2025 年 8 月 25

日 

第六届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5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公司2025年第二季度审计计划执行情况及发

现问题报告的议案》。 

2025年 10月 29

日 

第六届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第十一次会

议 

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2025

年第三季度审计计划执行情况及发现问题报告

的议案》。 

2025年 12月 30

日 

第六届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第十二次会

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2）、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开情况： 

时间 届次 会议内容 

2025 年 4 月 22

日 

第六届董事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 2025

年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公司 2024 年度监事薪酬

的议案》、《关于确认公司 2024 年度董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关于补选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议案》。 

2025 年 8 月 25

日 

第六届董事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 2025

年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发放 2024 年度董监分红的议

案》、《关于向高管发放 2024 年度员工分红的议

案》。 

4、董事会对股东会决议执行情况 

〈1〉利润分配执行情况 

根据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202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当

时总股本1,134,078,50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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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含税），以此计算合计派发现金红利 22,681,570.18 元（含税）。占 2024 年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 50,606,364.59 元的 44.82%。此项利润分配

工作已顺利于 2025 年 6 月 13 日完成。 

〈2〉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项全部完成 

①基本概况 

2022 年 6 月 25 日公司披露《2022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具体请

见公司于上交所网站披露相关公告）。 

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50,000.00 万元（含本数），扣除

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拟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二期年产 14 万吨液态环氧树

脂项目 
珠海宏昌 77,925.00 65,021.00 

2 
三期年产 8万吨电子级功能性

环氧树脂项目 
珠海宏昌 42,099.00 38,395.00 

3 
功能性高阶覆铜板电子材料建

设项目 
珠海宏仁 50,133.00 46,584.00 

合计 170,157.00 150,000.00 

②主要进展情况 

2022 年 6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并经 2022 年 10 月 14 日召开的公司 2022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请见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6 月 25 日、2022 年 10 月

15 日于上交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3 年 4 月 7 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宏昌电子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审核意见的通知》，具体意见如下：“宏昌电子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本所将在履行相关程序后提交中国证监会注册。” 

2023 年 5 月 29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同意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176 号），同意公司本次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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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③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结果 

本次发行期首日为 2023 年 9 月 19 日；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发行价格

为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发行价 4.70 元/

股。 

本次发行对象为包括公司股东广州宏仁在内的共 14 名对象，均以现金方式

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发行对象具体如下（具体请见公司 2023 年 10 月 14 日于

上交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股数

（股） 
认购金额（元） 

限售期 

（月） 

1 广州宏仁电子工业有限公司 31,914,893 149,999,997.10 18 

2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7,425,531 222,899,995.70 6 

3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4,978,723 211,399,998.10 6 

4 广东恒健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42,553,191 199,999,997.70 6 

5 
珠海格力金融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15,957,446 74,999,996.20 6 

6 
济南瀚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4,893,617 69,999,999.90 6 

7 王平 8,936,170 41,999,999.00 6 

8 
华菱津杉（天津）产业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510,638 39,999,998.60 6 

9 

金信期货有限公司（代“金

信金富定增 1 号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8,510,638 39,999,998.60 6 

10 UBS AG 8,510,638 39,999,998.60 6 

11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

“华泰优颐股票专项型养老

金产品-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8,510,638 39,999,998.60 6 

12 陈蓓文 3,829,787 17,999,998.90 6 

13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27,659 9,999,997.30 6 

14 贺遵广 1,914,893 8,999,997.10 6 

合计 248,574,462 
1,168,299,971.

40 
-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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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验资报告》（天职业字[2023]47635 号），截至 2023 年 9 月 28 日止，公司

已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48,574,462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168,299,971.4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14,155,387.11元（不含增值税）

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154,144,584.29 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248,574,462.00 元，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 905,570,122.29 元。 

2023 年 10 月 18 日，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对应的 248,574,462 股新增股

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

（具体请见公司 2023 年 10 月 21 日于上交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 

○4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限售股全部上市流通 

2024年 4月 18日，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新增的248,574,462股限售流通股，

除公司股东广州宏仁电子工业有限公司认购的 31,914,893 股股份限售期为 18个

月外，其余 13 名发行对象认购的 216,659,569 股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已满，上

述 216,659,569 股股份于 2024 年 4 月 18 日上市流通（具体请见公司 2024 年 4

月 13 日于上交所网站披露的 2024-009 号公告）。 

报告期，2025 年 4 月 18 日，公司股东广州宏仁电子工业有限公司认购的

31,914,893 股股份限售期 18 个月已满，上述 31,914,893 股股份于 2025 年 4 月

18 日上市流通（具体请见公司于 2025 年 4月 14 日于上交所网站披露的 2025-003

号公告）。 

〈3〉募投项目工程建设完成 

①珠海宏昌二期“年产 14 万吨液态环氧树脂项目”已投产 

该项目总投资 77,925.00 万元，使用募集资金 63,277.75 万元，建设期 24 个

月。项目通过新增生产设备、建设厂房，建设年产 14 万吨液态环氧树脂生产线，

扩大液态环氧树脂产品产能，满足电子电气等领域的市场需求，进一步提高公司

综合竞争力。 

2021 年 8 月 18 日，公司与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完成签署本项目

《项目投资协议书》（具体请见公司 2021 年 8 月 20 日于上交所网站披露 2021-

057 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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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2 月 29 日，珠海宏昌与珠海市自然资源局签署《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取得项目建设用地（具体请见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于上交所网

站披露 2021-075 号公告）。 

2022 年 1 月 22 日，本项目取得珠海市自然资源局《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2022 年 3 月 24 日，本项目取得广东省能源局《关于珠海宏昌电子材料有限

公司二期项目节能报告的审查意见》。 

2022 年 6 月 1 日，本项目取得珠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珠海宏昌电子材料有

限公司二期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2022 年 8 月 16 日，珠海宏昌取得由珠海市金湾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核发的

本项目《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本许可证的获得表明建筑工程符合施工条件，准

予施工（具体请见公司 2022 年 8 月 19 日于上交所网站披露 2022-046 号公告）。 

2022 年 11 月 9 日，“珠海宏昌二期年产 14 万吨液态环氧树脂项目”与富台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全面咨询、管理及设备采购总包的协议书》（具体请见公

司于 2022 年 11 月 8 日于上交所网站披露 2022-054 号公告）。 

2025 年 5 月 8 日，“珠海宏昌二期年产 14 万吨液态环氧树脂项目”，按计划

完成了相关工程建设，公司组织进行生产线各设备调试试车，各生产设备运行正

常，项目投入生产（具体请见公司于 2025 年 5 月 8 日于上交所网站披露 2025-

022 号公告）。 

②珠海宏昌三期“年产 8 万吨电子级功能性环氧树脂项目”试生产 

该项目总投资 42,099.00 万元，使用募集资金 17,136.71 万元，项目建设期

为 24 个月。项目设计生产能力为年产 50,000 吨低溴环氧树脂、年产 5,000 吨高

溴环氧树脂、年产 4,500 吨无铅环氧树脂、年产 10,000 吨溶剂型环氧树脂、年产

10,000 吨固态环氧树脂、年产 500 吨高频高速树脂。本项目旨在全面扩产公司的

现有产品产能并开发扩充新型产品，进一步深化完善公司整体的生产系统，发挥

产业集群优势，提升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 

2022 年 5 月 31 日，公司与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完成签署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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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投资协议书》（具体请见公司 2022 年 6 月 9 日于上交所网站披露 2022-028

号公告）。 

2022 年 9 月 7 日，珠海宏昌与珠海市自然资源局签署《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取得项目建设用地（具体请见公司 2022 年 9 月 20 日于上交所网站

披露 2022-048 号公告）。 

2022 年 10 月 13 日，本项目取得珠海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珠海宏昌电子材

料有限公司年产 8 万吨电子级功能性环氧树脂项目节能报告的审查意见》。 

2022 年 10 月 19 日，本项目取得珠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珠海宏昌电子材料

有限公司年产 8万吨电子级功能性环氧树脂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2022 年 11 月 21 日，本项目取得珠海市自然资源局《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2023 年 9 月 14 日，珠海宏昌取得由珠海市金湾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核发的

本项目《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本许可证的获得表明建筑工程符合施工条件，准

予施工（具体请见公司 2023 年 9 月 16 日于上交所网站披露 2023-043 号公告）。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珠海宏昌三期“年产 8 万吨电子级功能性环氧树

脂项目” 已建设完成，因本项目的部分产品涉及危险化学品，根据《广东省应急

管理厅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实施细则》等规定，本项目需要进行试

生产。 

2026 年 1 月 21 日，本项目取得珠海市应急管理局出具的《危险化学品建设

项目试生产（使用）方案备案回执》，本项目试生产（使用）期限为 2026 年 1 月

21 日至 2026 年 7 月 20 日。公司将依照国家法律法规、标准规范规定采取各项措

施，确保试生产（使用）安全。 

③珠海宏仁“功能性高阶覆铜板电子材料项目”已投产 

该项目总投资 50,133.00 万元，使用募集资金 35,000.00 万元，项目建设期

为 24 个月。本项目通过新增含浸机、组合机、热压机、裁剪机、淋膜包装机等生

产设备，扩大公司覆铜板及半固化片产能规模。项目建设达产后可实现年产高阶

覆铜板 720 万张及半固化片 1,440 万米，有助于公司进一步开拓华南市场，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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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产品的生产能力，优化产品结构，增强公司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2022 年 5月 24 日，珠海宏仁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成立（具体请见公司 2022

年 5 月 26 日于上交所网站披露 2022-026 号公告）。 

2022 年 6 月 20 日，无锡宏仁与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完成签署本

项目《项目投资协议书》（具体请见公司2022年 6月 23日于上交所网站披露2022-

029 号公告）。 

2022 年 10 月 19 日，本项目取得珠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功能性高阶覆铜板

电子材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2022 年 10 月 19 日，本项目取得珠海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功能性高阶覆铜

板电子材料项目节能报告的审查意见》。 

2022 年 11 月 7 日，珠海宏仁与珠海市自然资源局完成签署《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取得项目建设用地（具体请见公司 2022 年 11 月 17 日于上交

所网站披露 2022-056 号公告）。 

2023 年 11 月 7 日，珠海宏仁取得由珠海市金湾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核发的

本项目《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本许可证的获得表明建筑工程符合施工条件，准

予施工（具体请见公司 2023 年 11 月 10 日于上交所网站披露 2023-051 号公告）。 

2025 年 12 月 31 日，珠海宏仁“功能性高阶覆铜板电子材料项目” 按计划

完成了相关工程建设，投入生产（具体请见公司 2025 年 12 月 31 日于上交所网

站披露 2025-045 号公告）。 

随着公司扩建项目建成投产，公司的产能规模迅速扩大，新增产能能否达产

并实现预期收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下游市场需求波动、产品研发进度和下游认

证情况，新建项目从投产到完全达产尚需一定时间。 

公司存在因固定资产折旧大量增加而导致利润下滑的风险，未来还将可能面

临政策调整、市场变化、价格波动、竞争加剧等因素的影响，存在项目效益不及

预期的风险。 

公司将综合市场情况，客户需求等各方因素组织生产运营，积极推进目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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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的拓展、认证及量产导入，推动新增产能去化，依托技术创新、品质管理，持

续优化产品结构，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其他 

除上述事项外，公司董事会认真执行股东大会通过的其他各项决议，包括关

联交易、会计师事务所聘任、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独立董事补选、监事会改

革等各项事项，并及时落实股东大会安排的各项工作。 

5、独立董事履行职责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独立董事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和要求，诚

实、勤勉、独立地履行职责，按时参加股东会、董事会，参与公司重大事项的决

策。各位独立董事利用现场参会的机会，开展独董工作，对公司现场调研，了解

公司生产经营及终端市场情况，讨论遇到的问题，基于各自的专业背景提供专业

意见和建议，所提建议能够促进公司决策的准确性与科学性。独立董事严格审议

各项议案并作出独立、客观、公正的判断，切实维护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6、信息披露情况 

报告期内，董事会严格遵守信息披露有关规定，及时完成各类公告的披露工

作和内幕信息管理工作。公司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忠实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确保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经

营情况和重大事项，最大程度地保护了公司、广大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合

法权益。 

7、投资者关系管理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积极通过多元化渠道与投资者保

持顺畅、高效的沟通，构建良性的双向互动机制。公司通过现场接待调研、接听

投资者热线、及时回复上证 E互动及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问询、召开业绩说明会、

响应投资者邮件等多种形式，就公司业绩表现、经营进展及未来发展等投资者关

注的问题进行解答。同时，公司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为股东

参与公司决策提供便利，切实保障了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严

格遵守《公司章程》以及相关政策的要求，在每个细节上切实加强对中小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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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的保护，全力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投资环境。 

三、公司经营发展 

2025 年报告期，因下游市场有效需求疲软、终端消费偏弱等因素的影响，加

之行业新的产能投产，环氧树脂市场需求疲软，2025 年末行业提出反内卷倡议，

寻求行业共荣发展。  

新的一年，公司董事会将继续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文件和《公司章程》及相关内控制度规定，加强

学习与培训，积极发挥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的核心作用，保障公司健康、稳定发

展。将继续坚持以顾客需求及市场竞争为导向，持续加强安全生产、产品质量、

成本控制、技术研发，不断提高公司产品竞争力，推动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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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公司 202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工作已经结束，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现将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概述

如下：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变动情况 

1、主要经营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2、主要资产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5 年度 2024 年度 
增减变动

幅度（%） 

总资产 5,700,638,090.28 4,605,197,992.72 23.79 

总负债 2,245,309,622.69 1,162,466,488.71 93.15 

所有者权益 3,455,328,467.59 3,442,731,504.01 0.37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455,328,467.59 3,442,731,504.01 0.37 

3、主要销售构成情况 

项目 2025 年度 2024 年度 
增减变动幅

度（%） 

营业总收入 3,076,276,159.24 2,144,384,497.46 43.46 

营业利润 37,287,786.39 58,670,178.20 -36.45 

利润总额 35,119,672.73 58,223,054.77 -39.68 

净利润 35,371,650.01 50,606,364.59 -30.10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35,371,650.01 50,606,364.59 -30.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8,629,325.03 68,122,150.46 -72.65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会议资料 

22 

  产品销量             单位 2025 年度 2024 年度 
增减变动幅

度（%） 

环氧树脂 吨  151,073.01 97,478.05 54.98 

覆铜板 万张  1,039.38 873.92 18.93 

半固化片 万米  2,011.31 1,715.57 17.24 

 

                                                    单位：人民币元 

产品类别 2025 年度 2024 年度 
增减变动

幅度（%） 

阻燃环氧树脂 525,325,413.59 476,715,630.51 10.20 

液态环氧树脂 1,081,302,536.71 421,458,009.14 156.56 

固态环氧树脂 237,193,786.25 233,991,067.89 1.37 

溶剂环氧树脂 117,292,374.94 123,540,295.41 -5.06 

其他环氧树脂 356,125.84 414,452.90 -14.07 

覆铜板/半固化片 1,082,159,913.79 861,099,715.00 25.67 

合计 3,043,630,151.12 2,117,219,170.85 43.76 

 

 二、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分析 

1、主要资产、负债及净资产构成与变动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

末数占

总资产

的比例

（%）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

数占总资

产的比例

（%） 

本期期末

金额较上

期期末变

动比例

（%） 

应收票据 336,626,534.27 5.91 229,699,085.71 4.99 46.55 

应收账款 995,577,257.88 17.46 563,121,790.65 12.23 76.80 

应收款项融

资 
62,446,088.93 1.10 114,187,169.07 2.48 -45.31 

预付款项 31,767,509.36 0.56 15,150,863.43 0.33 109.67 

其他应收款 1,631,536.71 0.03 3,459,324.79 0.08 -52.84 

存货 338,075,758.45 5.93 125,155,333.46 2.72 170.12 

其他流动资

产 
136,067,835.68 2.39 204,000,991.70 4.43 -33.30 

固定资产 1,934,309,026.02 33.93 822,658,183.58 17.86 135.13 

在建工程 287,056,214.64 5.04 747,334,255.90 16.23 -6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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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权资产 344,344.46 0.01 561,101.03 0.01 -38.63 

长期待摊费

用 
0.00 0.00 910,177.02 0.02 -100.00 

递延所得税

资产 
10,985,617.53 0.19 5,288,359.34 0.11 107.73 

其他非流动

资产 
167,274,217.93 2.93 269,730,218.15 5.86 -37.98 

短期借款 92,807,597.39 1.63 7,099,773.18 0.15 1,207.19 

应付票据 902,988,367.58  15.84 511,971,628.83 11.12 76.37 

应付账款 233,817,378.90 4.10 137,941,778.99 3.00 69.50 

合同负债 3,494,278.66 0.06 7,545,374.00 0.16 -53.69 

应交税费 2,078,814.41 0.04 4,862,280.25 0.11 -57.25 

其他应付款 327,920,708.19 5.75 170,245,581.87 3.70 92.62 

一年内到期

的非流动负

债 

46,732,988.56 0.82 781,699.08 0.02 5,878.39 

其他流动负

债 
223,059,595.21 3.91 54,459,771.60 1.18 309.59 

长期借款 358,256,354.01 6.28 218,579,480.48 4.75 63.90 

租赁负债 0.00 0.00 29,725.43 0.001 100.00 

其他说明： 

（1）应收票据：本期主要是珠海宏昌二期投产增加了应收票据。 

（2）应收账款：本期主要是珠海宏昌二期投产增加了应收账款。 

（3）应收款项融资：本期主要是减少了收到信用等级高的银行承兑汇票。 

（4）预付账款：本期主要是增加了预付原材料采购款。 

（5）其他应收款：本期主要是收回了前期的代垫款项。 

（6）存货：本期主要是珠海宏昌二期投产增加了存货。 

（7）其他流动资产：本期主要是减少了一年期以内的银行可交易大额存单

产品的支出。 

（8）固定资产：主要是本期珠海宏昌二期、珠海宏仁完工投产，在建工程结

转固定资产。 

（9）在建工程：主要是本期珠海宏昌二期、珠海宏仁完工投产，在建工程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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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固定资产。 

（10）使用权资产：本期计提摊销，余额减少。 

（11）长期待摊费用：本期 RTO 炉体改造款摊销完毕。 

（12）递延所得税资产：本期增加了可抵扣亏损对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13）其他非流动资产：本期主要减少了购买一年期以上银行可交易大额存

单产品和设备工程款的支出。 

（14）短期借款：本期增加了信用、质押借款。 

（15）应付票据：本期主要增加了支付原料款的银行承兑汇票。 

（16）应付账款：本期主要增加了原材料采购款。 

（17）合同负债：本期主要是减少了预收客户货款。 

（18）应交税费：本期主要是减少了应交企业所得税。 

（19）其他应付款：本期主要是增加了应付设备和工程款。 

（20）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本期主要是增加了 1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 

（21）其他流动负债：本期主要是增加了未终止确认的已背书未到期的应收

票据金额。 

（22）长期借款：本期主要是增加了信用借款。 

（23）租赁负债：本期主要是减少了办公室的租赁款。 

2、现金流量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5 年度 2024 年度 
增减变动

幅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629,325.03  68,122,150.46 -72.6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2,450,260.95 -336,633,503.03 16.1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1,858,438.01 -155,278,128.08 204.24 

其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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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025 年度同比减少流入-49,492,825.43

元，主要是本期收到政府补贴、利息收入减少。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025 年度同比减少流出 54,183,242.08

元，主要是本期建厂支出减少。 

（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2025 年度同比增加流入

317,136,566.09 元，主要是本期增加了银行借款。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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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公司独立董事 2025 年度述职报告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独立董事 2025 年度述职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披露的公告。  

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审议通过。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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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五：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利润分配的方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35,371,650.01元。 

2025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为： 

公司以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1,134,078,50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15元（含税），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17,011,177.64元（含税）,占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   

35,371,650.01元的48.09%。 

若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则以利润分配方案实施

股权登记日实际股本为基数，每股现金股利发放金额不变，依实际情况调整利润

分配总金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宏昌

电子 2025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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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六：关于聘任 2026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公司经营发展需要，现提请续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提供 2026 年度财务审计服务及内控审计服务，该会计师事务所具有“从事证券

相关业务资格”。 

有关具体审计费用，授权公司经营层依据审计工作量与会计师事务所确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宏昌

电子关于续聘 2026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董事会审议通过。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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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七：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全资孙公司向银行申请融资额度提供

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满足日常经营及业务发展需要，拓宽融资渠道，在确保运作规范和风险可

控的前提下，全资子公司珠海宏昌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宏昌”）、

全资孙公司珠海宏仁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宏仁”）拟向相关银

行申请相应融资额度，融资品种包括但不限于：贷款、银行承兑汇票、电子商业

汇票、保函、票据、信用证、抵质押贷款、银行资金池等业务，申请融资额度的

条件为各合作银行认可的抵/质押物、保证担保。上述融资额度不等于珠海宏昌及

珠海宏仁的实际融资金额，具体融资金额将根据珠海宏昌及珠海宏仁资金需求及

各家银行实际审批的融资额度确定。 

公司拟为珠海宏昌及珠海宏仁上述向银行申请融资额度，提供总额不超过等

值人民币 28.00 亿元担保额度（含已发生累计担保金额，其中珠海宏昌电子材料

有限公司担保额度 19.00 亿元，珠海宏仁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担保额度 9.00 亿

元）。有效期自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至 2026 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有

效期内该等值人民币 28.00 亿元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并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管

理层根据实际经营情况的需要，在担保额度内办理具体事宜，签署相关协议和文

件。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宏昌

电子为全资子公司、全资孙公司向银行申请融资额度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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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八：公司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报告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布的《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要

求，现将公司 2025 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字[2023]1176 号文核准，公司 2023 年

10 月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48,574,462 股，

发行价为 4.70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168,299,971.40 元，扣除承销

及保荐费用人民币 10,709,799.83 元，余额为人民币 1,157,590,171.57 元，另外

扣除中介机构费和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3,445,587.28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人民币 1,154,144,584.29 元。 

该次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为 2023 年 9 月 28 日，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

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23 年 9 月 28 日出具天职业

字[2023]47635 号验资报告。 

（二）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年末余额 

截至2025年 12月 31日，本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1,161,493,980.01 

元，其中：以前年度使用 908,931,262.21 元，本年度使用 252,562,717.80 元，

均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本公司累计使用金额人民币1,161,493,980.01 元，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0 元，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1,154,144,584.29

元的差异金额为人民币 7,349,395.72 元，系募集资金累计利息收入。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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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情况 

本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后被《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废止）《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制定并修订了《宏

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制度”)，对募集

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项目实施管理、投资项目的

变更及使用情况的监督等进行了规定。该管理制度经本公司 2008 年度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2 年 9 月 25 日公司 2012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一

次修订；2013 年 5 月 7 日本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第二次修订；2022 年 10 月

14 日本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三次修订。 

根据《管理制度》要求，本公司董事会批准开设了 15789060100091（平安银

行广州分行营业部）、641518769（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营业部）、

713377878193（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671777970541（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10635001040259823（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

新吴支行）、19670078801700000106（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19610078814200003038（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银行专项账

户，仅用于本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用作其他用途。 

（二）募集资金监管协议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有关规定的要求，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信证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于 2023 年 10 月 25 日签

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与

中信证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于 2023 年 10 月 25 日签订了《宏

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上

市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与全资子公司珠海宏昌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于 2023 年 11 月 24 日关于“珠海宏昌电子材料

有限公司二期项目”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公司与全资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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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珠海宏昌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分行于 2023 年 11 月 30 日关于“年产 8万吨电子级功能性环氧树脂项目”

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公司与全资子公司无锡宏仁电子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新吴支

行于 2023 年 12 月 4 日关于“功能性高阶覆铜板电子材料建设项目”签订了《募

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公司与全资子公司无锡宏仁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全资孙公司珠海宏仁电

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分行于 2023 年 12 月 11 日关于“功能性高阶覆铜板电子材料建设项目”签

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五方监管协议》。 

公司与全资子公司无锡宏仁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全资孙公司珠海宏仁电

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分行于 2024 年 9 月 11 日关于“功能性高阶覆铜板电子材料建设项目”签订

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五方监管协议》。 

上述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

四方、五方监管协议得到了切实履行。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活期存款余额如下： 

存放银行 银行账户账号 存款方式 余额 备注 

平安银行广州分行营

业部 
15789060100091 活期 0.00 2025 年 9月注销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行营业

部 

641518769 活期 0.00 2025 年 3月注销 

中国银行珠海经济技

术开发区支行 
713377878193 活期 0.00 2025 年 3月注销 

中国银行珠海经济技

术开发区支行 
671777970541 活期 0.00 2025 年 3月注销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无锡新吴支行 
10635001040259823 活期 0.00 2025 年 9月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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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19670078801700000106 活期 0.00 2025 年 9月注销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19610078814200003038 活期 0.00 2025 年 9月注销 

合计 - - 0.00 - 

注：珠海宏昌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713377878193 及 671777970541 银行账户的开户行均为

中国银行珠海珠海港支行，因该支行无签署协议的权限，因此涉及到的《募集资金四方监

管协议》由具有管辖权限的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代为签署。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公司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1 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对照表。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 2025 年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也无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

况。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本年度，本公司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本年度，本公司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不存在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2025 年度本公司已按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

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

——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本公司募集资金的

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重大违规的情况。本公司对募集资金

的投向和进展情况均如实履行了披露义务。 

六、保荐机构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的结

论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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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宏昌电子 2025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

和使用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法

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资

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重大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七、存在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分别存在募集资金运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分别存在募集资金运用的情况。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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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九: 关于确认公司 2025 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综合考虑公司经营规模、发展水平等实际情况并参照行业薪酬水平，公

司 2025 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情况统计如下： 

姓名 职务 
从公司获得的税前报酬

总额（万元）  

林瑞荣 董事长 184.56 

江胜宗 董事/总经理 158.47 

刘焕章 董事 12.00 

方业纬 董事 24.00 

蔡瑞珍 董事 12.00 

林仁宗 董事/副总经理 125.92 

何志儒 独立董事 12.00 

黄颖聪 独立董事 12.00 

杨胜刚 独立董事 6.58 

何贤波（离任） 独立董事 5.42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6 年度薪酬按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

理制度》执行，薪酬由基本薪酬、绩效薪酬和中长期激励收入等组成，其中绩效

薪酬占比原则上不低于基本薪酬与绩效薪酬总额的百分之五十，具体由公司根据

其岗位职责、工作内容及考核评价综合确定。 

本议案已经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董事会审议通过。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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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十: 关于制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管理，建立和完善经营者的

激励约束机制，保持核心管理团队的稳定性，有效地调动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的工作积极性，提高公司经营管理水平，促进公司健康、持续、稳定发展，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特制订《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宏

昌电子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全文。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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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十一: 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因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选举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六届董事会的现有董事在第七届董事会产生前，将继续履行董

事职责，直至第七届董事会产生之日起，方自动卸任。 

第七届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含职工代表董事 1名）,其中非独立董事 6

名。第七届董事会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之日起计算，任期三年。 

提名林瑞荣、江胜宗、王泉仁、方业纬、蔡瑞珍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候选人。候选董事简历后附。 

2026年4月29日，公司股东EPOXY BASE INVESTMENT HOLDING LTD.提议增加

推选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龚冠华先生，与公司2026年4月21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林瑞荣、江胜宗、王泉仁、方业纬、蔡瑞珍，共同作

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交股东会审议，选举出五名新任非独

立董事，任期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3 日、2026 年 4 月 30 日分别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宏昌电子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宏昌电子关于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次应选董事 5 人，本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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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候选董事简历 

林瑞荣先生，男，1961 年 5 月出生，中国台湾籍，国立台湾工业技术学院化

工系毕业，自 1999 年 10 月起先后担任公司营业部经理、营业部协理、副总经理、

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长。 

江胜宗先生，男，1967 年 8 月出生，中国台湾籍，台湾东海大学化工系毕业，

自 2000 年起先后担任公司生产部协理、副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王泉仁先生，男，1979 年 6 月出生，新加坡籍，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大学电机

电子工程博士，现任新加坡商克雷多生医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新加坡

商爱玛诗生医有限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 

方业纬先生，男，1953 年 11 月出生，中国台湾籍，明志科技大学化工专业

毕业，2015 年 4 月至 2019 年 7 月担任无锡宏仁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5 年 4 月至今担任广州宏仁电子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自 2019 年 8 月至今担

任宏仁企业集团副总裁，现任公司董事。 

蔡瑞珍先生，男，1960 年 7 月出生，中国台湾籍，拥有美国国籍，台湾大学

经济学毕业，美国德州大学企业管理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天津达成兴业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全丰房地产开发（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公司董事。 

龚冠华先生，1972 年 10 月出生，中国台湾籍，台湾大学农业化学专业硕士

毕业，及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企业管理硕士毕业，2011 年至今先后担任宏仁

企业集团投资、行政经理、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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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十二: 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因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选举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六届董事会的现有董事在第七届董事会产生前，将继续履行董

事职责，直至第七届董事会产生之日起，方自动卸任。 

第七届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含职工代表董事 1名）,其中独立董事 3

名。第七届董事会董事任期自股东会表决通过之日起计算，任期三年。 

提名李运鞭、王有柱、杨胜刚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候选独立

董事简历后附。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本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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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候选独立董事简历 

李运鞭先生，男，1963 年 7 月出生，中国台湾籍，东吴大学会计学系毕业，

台湾大学管理学院在职专班(EMBA)国际企业管理学系硕士，曾任资诚联合会计师

事务所合伙会计师、中国台湾会计师公会全国联合会业务评鉴委员、台湾会计师

公会会务发展委员会及纪律委员会委员等，现任普华合署会计师事务所执业会计

师。 

王有柱先生，男，1965 年 5 月出生，中国国籍，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研究生，

北京大学 EMBA，曾任中国科学院东方科学仪器进出口集团三高科技公司副总经

理、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地区经理、中智集团培训中心总经理等，现任清大友智

（北京）科技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昆山清大智友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清

大创新研究院孵化合伙人、台企金融发展（深圳）研究院监事长。 

杨胜刚，男，1965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厦门大学金融学博士后，曾任湖

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大学副校长、教授、博

士生导师，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湖南大学工商管

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